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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如何领导修宪 

——以十次修宪为例进行的考察

郭  辉

摘要：中国共产党对修宪的领导主要体现为高级领导人和中共中

央的作用、修宪程序的规范化、请示制度等方面。1954年宪法以
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十次修宪表明，高级领导人对修宪的启动、

个别条文修改、宪法历时、采纳个别意见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修宪

程序方面愈来愈规范化。“中共中央”在修宪的不同阶段所指不

同。通过请示制度，可以将中共领导与人大修宪结合起来。修宪的

历时方面并不稳定，不存在某种规律。技术方面，中共通过人大内

设的各类党组织，利用党员的比例优势进行修宪。是否成立修宪小

组、宪法修改委员会，以及宪法修改草案是否经党的中央全会通

过，从形式正义角度，仍具重要意义。在健全党内民主前提下，将

修宪程序制度化，明确修宪标准、修宪时间，修宪过程进一步公

开、透明，扩大公众参与，是未来修宪面临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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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一个政权对应一部宪法，那么，可以说，中国只有一

部宪法，即 1954 年宪法，此后的宪法都可谓是对 1954 年宪法的

修改。2018 年 3 月 11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

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这是自 1954 年宪法制定后近七十年来经过的

第十次修改（其余九次修改的时间分别是 1975 年、1978 年、1979
年、1980 年、1982 年、1988 年、1993 年、1999 年、2004 年 ）。

宪法学界对历次修宪的具体内容、政经背景、原因、意义等方面，

研究地已相对成熟，但对中共在修宪过程中领导作用的研究，尚显

不足。

虽然宪法文本中有“中国共产党领导”，1 但并没有体现于具

1 对此的一个分析，见郭辉：《我国宪法和法律中的“中国共产党领
导”》，《澳门法学》2017年第 3期。2018年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
党领导”写进宪法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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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修宪程序中。本文力图从十次修宪中梳理出六个重要关键词，

即高级领导人、修宪程序、中共中央、请示制度、修宪历时、修宪

中的特定组织，以此六个关键词为核心，试图对中共领导修宪的经

验进行总结，并进一步把握中共在修宪过程中的领导角色、具有的

特点，在此基础上，展望以后的趋势。

一、高级领导人的作用

（一）启动修宪

几乎每次修宪的启动，都是由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发起或决

定（表一）。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可

以说，没有他们的决定，宪法的修改也会进行，但无疑，因为有

了他们的决定，使得宪法的修改在特定时期启动。比如毛泽东对

1954 宪法的评价是“管十五年”，意味着 1969 年修宪，由于九大

上因是否设国家主席的争议以及林彪事件而推迟，最终毛泽东确

定 1975 年修宪。同样，邓小平对 1980 年和 1982 年修宪、万里对

1993 年修宪 2、胡锦涛对 2004 年修宪、习近平对 2018 年修宪皆是

如此。这十次修宪启动者的地位几乎都是政治局常委（除 1993 年

的万里），且在政治局内排名大多第一。

表一  修宪启动者

修宪时间 启动者 修宪时间 启动者

1975 毛泽东 1988 赵紫阳
1978 华国锋 1993 万 里
1979 邓小平 1999 李 鹏
1980 邓小平 2004 胡锦涛
1982 邓小平 2018 习近平

2 那时，万里虽已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1992年 10月 19日，中共第十四届
一中全会选出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他此前曾是第十三届中央政治
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且当时仍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所以，他提出修
宪建议，对于启动宪法修改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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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定条文的确定

对于修宪中的特定条文的确定，高级领导人所起的作用同样

应引起重视。比如，毛泽东主张 1970 年修宪（即后来的 1975 年

宪法）不设国家主席、1980 年修宪时邓小平主张去掉“四大”、

1982 年宪法中写进四项基本原则、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位置放在

国家机构之前、搞一院制不搞两院制、设立国家主席、设立中央军

事委员、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保留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行政监

察机关、规定民族区域自治、规定一国两制等方面，皆与邓小平具

有不可分割的关系。3 胡乔木建议将 1982 年宪法“公民基本权利与

义务”放在“国家机构”之前，提出宪法应写入“一国两制”；建

议恢复乡政府、村长和在农村实行义务教育；提议设立国家审计制

度，将审计监督制度写进宪法 4 以及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写进

宪法，5 万里对 1993 年宪法修正案多数条文内容的建议，也同样说

明了这一问题。

（三）修宪持续时间

宪法作为根本法，一旦修改，兹事体大，何时开始，何时结

束，即修宪的时间跨度，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高级领导人。比如，

1975 年修宪也是此前一年毛泽东要求在 1975 年人大会议上修宪，

1988 年 2 月赵紫阳要求该年度人大会议进行修宪，6 实际上即规定

了人大召开前的 2 个月内要完成修宪的所有工作。1982 年宪法，

最终也由邓小平确定时间节点。

3 王汉斌：《邓小平同志亲自指导起草一九八二年宪法》，王汉斌：《社会
主义民主法制文集》（上），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第 16-34页。

4 程中原：《胡乔木对一九八二年宪法修改的贡献》，《中共党史研究》
2011年第 8期。

5 《彭真对现行宪法的贡献——访人民大学教授许崇德》，李海文、王燕
玲编著：《世纪对话——忆新中国法制奠基人彭真》，群众出版社，2002
年，第 136页。

6 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
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第 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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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讨论过程中对个别意见的采纳

哪些意见应该吸收，哪些意见不吸收，高级领导人也往往起决

定性作用。比如，1993 年 2 月 14 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

提出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2 月 22 日，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次会议召开，审议该建议。在讨论过程中，李崇准委员建

议在宪法序言中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时任委员长的万里“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李崇准的意见很

好，宪法中应该增加这个内容，可以把他的发言稿转乔石同志（修

改宪法小组组长）阅”。7 据刘政回忆，同年“3 月 9 日，中共中央

宪法修改小组开会，确定采纳这个意见，并向中央写了关于修改宪

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的报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同意后，于

3 月 14 日向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提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修

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8

二、对修宪程序的领导

（一）一般程序

中共领导修宪的程序包括哪些？法律层面上，目前并没有如

《立法法》那样可见的规定，在党内法规方面，1991 年《党中央

关于加强对国家立法工作领导的若干意见》和 2016 年《中共中央

关于加强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意见》（后者是对 1991 年的修订），

由于这两个文件并未公开，只能从学者的著作中看到一鳞半爪。不

过，若结合十次修宪的历程，尽管每次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差别，但

是，仍不难归结出中共领导修宪的一般程序：

高级领导人提出修宪——中央同意——成立中央修宪小

组和宪法修改委员会——起草修宪内容——中央确定修

宪内容草案——中央征求各方意见（特别是地方人大常

委会党组、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学界尤其是法学

7 《万里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 656-657页，注释 119。

8 刘政：《我国现行宪法修改的原则、方式和程序》，刘政：《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历史足迹》，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第 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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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中央通过修宪内容——中央向人大常委会提出

修宪建议——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建议——人大常委会

向人大提出修宪议案——人大通过。

以 2004 年修宪 9 为例，2002 年 12 月 4 日，胡锦涛在首都各界

纪念宪法公布施行 20 周年大会上所作的讲话中提出，“要适应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要求，根据实践中取得的重要

的新经验和新认识，及时依照法定程序对宪法的某些规定进行必要

的修正和补充。”12 月 26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2003 年工作

要点》指出要着手进行宪法修改工作。2003 年“两会”期间，胡

锦涛批示要求尽快启动修宪工作，并对宪法修改提出明确要求。

2003 年 3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和部署修

宪工作，成立中共中央修宪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

工作。10 同年 4 月，中央向各省级党委发出通知，要求省级人大常

委会党组提出修宪建议。5-6 月中央修宪小组先后召开 6 次座谈会

听取各方意见。7 月初，中央修改宪法小组拟出《中共中央关于修

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草稿），再次广泛征求意见。7 月 31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8 月 11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先后审议并

原则同意意见稿。8 月 11 日，中央办公厅向党内更大范围征求意

见。11 8 月 28 日，胡锦涛主持召开会议，征求各民主党派、全国工

商联、无党派人士意见。9 月 12 日，吴邦国主持会议，征求部分

理论工作者、法学专家、经济学专家意见。9 月 18 日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会议、9 月 29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先后审议并原则同意《中

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草案讨论稿）》。12 10 月 14
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

建议》，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宪建议。12 月 22 日，人大

9 本部分主要参照蔡定剑：《宪法精解》（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6
年，第 115-117页。

10 吴邦国：《关于修改宪法问题》，《吴邦国论人大工作》（上），人民出版
社，2017年，第 133页。

11 吴邦国：《关于修改宪法问题》，《吴邦国论人大工作》（上），人民出版
社，2017年，第 134页。

12 吴邦国：《关于修改宪法问题》，《吴邦国论人大工作》（上），人民出版
社，2017年，第 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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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会审议并接受建议。2004 年 3 月 14 日，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

过宪法修正案。

（二）逐步规范化

修宪逐步规范化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修宪依据的规范化。1982 年以前的修宪，由于国家并

没有实现正常化，故修宪程序常常出现例外的变化，比如 1978 年

修宪以中共中央政治局代替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另外在时间方面

有时也无限延长（1975 年修宪）。1982 年以后，尤其是 1991 年

和 2016 年两个党领导立法的文件的出台，使得修宪程序逐步制度

化，尽管尚有一定的改进余地，但是毕竟属于修宪正常化的体现。

其二，修宪方案形成的规范化。以往修宪一般是先形成修宪方

案，再征求意见，从 2004 年修宪开始，则是先征求意见，再形成

修宪方案 13（表二）。以 2018 年修宪为例，2017 年 9 月 29 日，习

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启动宪法修改工作，对宪法适

时作出必要修改。为此，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由张德江任组长，栗战书、王沪宁任副

组长，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有关单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等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参加。14 11 月 13 日，党中央发

出征求对修改宪法部分内容意见的通知，请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在

精心组织讨论、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宪法修改建议。各地区

各部门各方面共提交书面报告 118 份。受党中央委托，中央统战部

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

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经过梳理，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共

提出修改意见 2,639 条。宪法修改小组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党中央确定的总体要求和原则，深入研究、扎实工作，在充分发扬

民主、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反复修改形成了中央修宪建议草

13 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修宪方案的形成对比，参见吴邦国：
《关于修改宪法问题》，《吴邦国论人大工作》（上），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34页。

14 新华网：“王晨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摘
要）”，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3/06/c_1122496003.htm，最
后访问日期 2018/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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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稿。15 12 月 12 日，根据党中央决定，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就

中央修宪建议草案稿下发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各地区各部门各

方面反馈书面报告 118 份，共提出修改意见 230 条。党中央还以适

当方式征求了党内部分老同志的意见。16 12 月 15 日，中共中央在

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

建议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

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17 党外人士提交了

书面发言稿 10 份。18 12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

2018 年 1 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

体会议，主要议程是，讨论研究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19 2018
年 1 月 2 日至 3 日，根据党中央安排，张德江主持召开 4 场座谈

会，分别听取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党委（党组）负责同志、智

库和专家学者、各省区市人大常委会党组负责同志对中央修宪建议

草案稿的意见和建议。与会同志提交书面材料 52 份。20 1 月 18 日至

19 日，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

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21

15 新华网：“王晨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摘
要）”，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3/06/c_1122496003.htm，最
后访问日期 2018/3/13。

16 新华网：“王晨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摘
要）”，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3/06/c_1122496003.htm，最
后访问日期 2018/3/13。

17 央视网：“征求对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意见 中共
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http://news.cctv.
com/2018/01/20/ARTIfDOOqatSTW1V4aH5pIRY180120.shtml， 最 后 访 问
2018/1/21。

18 新华网：“王晨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摘
要）”，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3/06/c_1122496003.htm，最
后访问日期 2018/3/13。

19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决定召开十九届二中全
会”，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227/c64094-29731971.html，最后访
问 2018/1/21。

20 新华网：“王晨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摘
要）”，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3/06/c_1122496003.htm，最
后访问日期 2018/3/13。

21 人民网：“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在京举行”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 
2018/0120/c1024-29776190.html，最后访问 201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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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宪方案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是民主基础上集中的体

现，有利于修宪方案的正当性。

表二  修宪方案的形成

修宪时间
先形成修宪方案， 

再征求意见

先征求意见， 

再形成修宪方案

1975 
1978 
1979 ( 未征求意见 )
1980 ( 未征求意见 )
1982 
1988 
1993 
1999 
2004 
2018 

其三，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修宪的主体。1975 年、1978
年、1979 年的三次修宪，向全国人大提出修宪的主体是中央政

治局或中央全会。从 1980 年修宪开始、尤其是自 1982 年宪法第

六十四条明确后，最近的五次修宪，向全国人大提出修宪的主体都

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从而实现了规范化（表三）。但其间也有例

外，即 1993 年和 2018 年修宪，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宪议案后，

中共中央又增加了修宪建议，此时，只能按宪法规定由五分之一代

表联名提出议案。以 1993 年修宪为例，据王汉斌回忆，八届人大

一次会议审议修宪建议期间，一些常委会人员和民建中央向中共中

央建议，在宪法序言部分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制度，该建议受到中共中央采纳，后者向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

团提出修宪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但此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来不及开

会讨论。最终，由北京市等 32 个代表团的 2383 名代表签名，联合

提出对宪法修正案的补充草案。22

当然，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修宪的提出主体，实质上并没有

22 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
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第 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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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开中共的领导，但从法治角度，毕竟是走向规则之治的重要 
步骤。

表三  是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宪议案

修宪时间 是 否

1975 
1978 
1979 
1980 
1982 
1988 
1993 
1999 
2004 
2018 

三、修宪中的请示制度

可以说，请示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大行使权力的一种

体现，其依据有 1991 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国家立法工作领导

的若干意见》和 2016 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意

见》两个文件。

这种制度在修宪中也有明确的体现。以 1999 年修宪为例，据

李鹏回忆，1998 年 4 月 6 日，李鹏在听取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汇

报时说，宪法要修改，有的民主党派已向中央提出建议，说邓小

平理论十五大提出来了，宪法应做相应修改。8 月 13 日，人大常

委会党组会议建议成立中共中央修宪小组，由人大常委会提出宪

法修正案，提交下一年的人代会审议。10 月 23 日，李鹏向江泽民

汇报自己提出的修宪小组名单和修宪内容。江表示同意。10 月 24
日，李鹏签发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修宪问题向中央的报告。10
月 29 日，中央开会原则同意修宪名单，可先开展工作，再报中央

会议同意。12 月 2 日，中央通过中共中央宪法修改小组名单，原

则通过宪法修改建议稿，发下去征求意见。12 月 21 日，中央召开

会议征求民主党派对修宪的意见，各民主党派基本同意。12 月 22
日，听取法学专家意见。24 日征求经济学界意见。1999 年 1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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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央通过宪法修改建议。1 月 3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

会议表决通过宪法修正案草案。3 月 15 日，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

过宪法修正案。23

从 1999 年修宪的过程，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请示制度：

（一）请示的主体

按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宪法修改的提案权主体。中国

共产党对人大立法的领导主要通过人大常委会党组进行，换言之，

人大常委会党组（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则是临时党组）成为联系中

共中央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媒介。在修宪过程中，请示的主体是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

（二）请示的对象

对请示的对象，目前学界并没有统一的认识。不过，针对修

宪，请示的对象一般是中央政治局或中央政治局常委会。24

（三）请示中的被动与主动

如果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有必要修宪，这种请示是主动的。

如果是中共中央提出修宪，按照修宪程序，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会

议，审议宪法修改委员会的修宪草案，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把

审议情况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向中央汇报（请示），再将后者

的意见回馈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这种程序意味着人大常委会党组先

被动，再主动。

（四）谁是“中共中央”？

按修宪程序（惯例），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宪建

议。那么，此处的“中共中央”具体指什么？根据《中国共产党党

章》，中共中央包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政治局、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书记处等几个部门。中共领导修宪规定最

23 李鹏：《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上），新华出版社、中国民主
法制出版社，2006年，第 253-273页。另见蔡定剑：《宪法精解》（第二
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 111-112页。

24 具体的分析，参见郭辉：《全国人大立法中的请示制度：体现、内涵和趋
势》，《澳门法学》2016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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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两个上述文件都要求，不论是中央政治局抑或全国人大常委

会党组或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设立的大会党的领导小组提出的修宪意

见、报告，最终都要提请中央全会讨论通过，才可进入法定修宪 
程序。

在此意义上，领导修宪的“中共中央”，在不同阶段的所指是

不同的。比如，决定修宪、领导修宪中的讨论、提出或决定修宪小

组、修宪委员会成员时，“中共中央”往往是中央政治局或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根据党章规定，中央全会一般每

年召开一次会议，因此，在中央全会确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

宪建议后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表决修宪之前的一段时间，可能

会发生相关人员（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主党派）对修宪建

议提出修改意见，此时，是否采纳该意见的主体是中共中央政治局

或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而非中央全会。换言之，只要中央全会闭会

期间，以“中央”名义对修宪进行指示的一般是“中央政治局”或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此，也不难理解，修宪小组是在中央政

治局领导下进行工作。

不过，需要提及的一点是，在具体的修宪实践中，即使在

1991 年的文件出台后，仍有可能会发生宪法修改草案未经中央

全会批准的情况，比如 1993 年和 1999 年修宪。相反，1975 年和

1978 年修宪倒出现了宪法修改草案经中央全会批准。

四、修宪的历时

如果将修宪的历时始于提出修宪终于修宪议案被全国人大最终

通过，那么，目前来看，十次修宪的历时并不稳定。在历次修宪的

历时中，最长的 6 年（1975 年修宪），最短的 2 个月（1988 年修

宪），因此，在修宪时间方面并不存在某种规律（表四）。

修宪历时的不同，其原因除了与前述高级领导人有关外，其

他原因，比如 1975 年修宪之所以历时最长，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那个时代政治运动频仍，国家处于非正常状态（另外，林彪事

件、原公安部长李震自杀事件对修宪亦影响甚大）；1982 年修宪

持续 3 年多的重要原因为，该次修宪是对 1978 年宪法的大修，此

后，该宪法成为现行宪法。若排除这两次修宪，其他修宪的历时基

本在 1 年以内。随着中国政治由非常政治逐步转向于日常政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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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测，中共将修宪时间控制在 1 年内，将成为新的宪法惯例。

表四  历次修宪历时

修宪年份（年） 历时

1975 6 年（1969-1975.1.17）
1978 5 个月（1977.10.15-1978.3.5）
1979 7 个月（1979 年初 -1979.7.1）
1980 8 个月（1980.1.16-1980.9.10）
1982 3 年零 2 个月（1979 年 10 月下旬 -1982.12.4）25

1988 2 个月（1988.2.8-1988.4.13）
1993 5 个月（1992.10.28-1993.3.29）
1999 11 个月（1998.4.6-1999.3.15）
2004 1 年零 3 个月（2002.12.4-2004.3.14）
2018 5 个月（2017.9.29 -2018.3.11）

注：上表的计算时间以高级领导人明确提出修宪开始， 
  截至人大通过修宪的时间。

五、修宪中的特定组织

宪法修改小组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组成人员少而精。宪法修

改委员会一般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包括民主党派领导人。从程序上

而言，往往先由宪法修改小组完成草案后，再提交至宪法修改委员

会。宪法修改委员会多数情况下由中共中央领导，有时由全国人大

常委会领导（比如 1999 年修宪）。

尽管上述党领导立法的两个文件对宪法修改委员会和中央修宪
小组未进行规定，但从形式上，是否成立修宪小组和宪法修改委员
会，对修宪而言，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当然，修宪程序方面，具备
三个步骤（宪法修改委员会、成立中央修宪小组、经过中央全会批
准）与是否一定产生“良好”的宪法修改之间，或许并没有必然关
系（比如 1975 年宪法修改）。但是，在当前时代，随着程序正义
越来越重要的情况下，具备这三个方面对于修宪的正当性而言，无
疑是不可或缺的。

25 若从 1980年 9月全国人大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算，则是两年零 3个月。
参见王汉斌：《关于宪法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王汉斌：《社会主义民主
法制文集》（下），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第 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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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历次修宪中的特定组织及程序

修宪年份
是否成立中 

央修宪小组

是否有宪法 

修改委员会

宪法修改草案是否 

经中央全会批准

1975    ( 九 / 十届二中全会 )
1978    ( 十一届二中全会 )
1979   
1980    ( 十一届五中全会 )
1982   
1988   
1993   
1999   
2004    ( 十六届三中全会 )
2018    ( 十九届二中全会 )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1978 年、1979 年、1980 年、1988 年、

1993 年、2018 年皆未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这几次修宪的时间都较短，多数为 5 个月时间。

六、中共党员在人大代表中的构成

中共党员占人大代表中的多数，是党的领导在人大工作中的

一个重要体现。用董必武的话说：“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

党——怎样领导政权机关呢？党是经过在政权机关中的党员的工

作，使政权机关接受党的政策，来实现领导的。”26 但这种领导并

非是直接下命令的方式，彭真主持立法工作期间曾指出“法律不搞

强行通过，不搞微弱多数通过”27，可以说，这种观点一直体现于

中国的立法实践中。

立法人员的身份因素，对于保证立法过程的多数通过，无疑具

有重要意义。相应的，不论是宪法修改还是一般法律的制定（包括

26 董必武：《论加强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5年，第 308页。

27 《彭真奋力为我国民主法制奠定基石——访原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秘
书长岳详》，李海文、王燕玲编著：《世纪回眸——忆新中国法制奠基人
彭真》，群众出版社，2002年，第 177页。



 37郭辉 中共如何领导修宪

立、改、废），都需要多数代表的同意，这种“同意”体现为多数

票的通过（宪法为三分之二，一般法律为过半数）。因此，如何保

证多数代表的态度与中央保持一致，表面上是一个法律问题（涉及

到立法规划能否落实），但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中共领导在立法中

的实现）。确切而言，是中国共产党的意志转换为法律意志的必经

途径。

由此，保证人大代表中的中共党员占据多数，起码可以在技术

（党性）上（即通过投票）保证立法能够与党的主张相一致。尽管

选举法并没有规定人大代表中中共党员的比例，但在实践中，这一

比例在立法机关组成人员中一直占据绝对优势（表六、表七）。

表六  中共党员在全国人大代表中的比例
28

届别 总人数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所占比例（%）

一届 1,226 668 54.49
二届 1,226 708 57.75
三届 3,040 1,667 54.84
四届 2,885 2,217 76.85
五届 3,497 2,545 72.78
六届 2,987 1,861 62.49
七届 2,970 1,986 66.87
八届 2,978 2,036 68.39
九届 2,979 2,130 71.50
十届 2,984 2,178 72.99

十一届 2,979 2,195 73.68
十二届 2,918 2,108 72.24

28 朱景文主编：《中国法律发展报告 2010：中国立法 60年——体制、机构、 
立法者、立法数量》，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 107-108
页。第十二届人大数据来源于王锴：《政党国家理论述评》，《中国法律
评论》2018年第 1期，第 94页。目前尚未查到中共党员在第十三届全国
人大代表中的比例，根据表六，这一比例应不低于百分之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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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中共党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的比例 29

届别 总人数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所占比例（%）

一届 79 40 50.6
二届 79 40 50.6
三届 115 67 58.3
四届 167 129 72.3
五届 196 153 78.1
六届 155 113 72.9
七届 155 107 69.0
八届 155 108 69.7
九届 155 102 65.8
十届 175 123 70.3

十一届 174 119 68.4
十二届 175 116 66.28

代表中党员的作用的发挥要通过党委来实现，1979 年 6 月 25
日，邓小平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党内负责人会议上曾明确过党委领

导的方向，“以后，党委领导的作用第一条就是应该保证法律生

效、有效。”30

对全国人大而言，其开会期间有临时党组，31 全国人大常委会

29 数据源，参见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
第 233页，转引自朱景文主编：《中国法律发展报告 2010：中国立法 60
年——体制、机构、立法者、立法数量》，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第 63页。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数据来源于王锴：《政党国家理
论述评》，《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 1期，第 94页。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
出版社，2004年，第 527页。

31 地方人大也是如此。根据 1990年 1月 12日中发〔1990〕2号《中共中央
关于地方党委向地方国家机关推荐领导干部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地方
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大会主席团和各代表团应成立临时党组织，在同
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临时党组织在选举工作中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贯
彻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向人大代表中的党员介绍党委的人事安排
方案，贯彻党委的意图；向党委反映人大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人大代
表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的党员，要积极贯彻党委意图，带头依法办
事，正确履行职责。对党委推荐的人选有不同意见，应向党组织反映。不
得利用散发传单、传播不实传闻等方式，影响他人依法表达选举意志。”
载淄博廉政在线 http://gl.zbjw.gov.cn/news/detail_2014_12/15/873.html，最
后访问日期 20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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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党组、机关党组和临时党组，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包括委

员长会议组成人员中的中共党员，党组受党中央领导；全国人大常

委会机关党组成员一般包括秘书长、副秘书长中的中共党员；全国

人大常委会临时党组覆盖前述两个党组织无法覆盖的党员委员，临

时党组的功能在于，除了避免外界的“干扰”，还可以“在党内充

分讨论，以便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的目的”。32

通过这些不同类型的党组，可以使代表中的党员履行党员义

务，与中央保持一致。比如，2004 年宪法修改前，在 2003 年 12
月 22 日（当天下午，在常委会全体会议上，王兆国受中共中央委

托将对中央的修宪建议作说明）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共党员委员会议

上，吴邦国强调：“提交这次常委会讨论的《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

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就是党的主张，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通过

法定程序把它变成国家意志，这是每一位人大常委会的中共党员委

员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党委会委员中的中共党员，不仅自己要把

思想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上来，还要

在审议过程中做好党外委员的工作，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

作用，确保宪法修改工作的顺利进行。”33 2008 年 4 月 22 日在全

国人大常委会中共党员委员会议上，吴邦国再次强调，“在座的各

位同志第一是党员，第二是委员。必须牢固树立党员意识，严格遵

守党的组织纪律，切实做到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

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对人大工作

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中央一旦作出决定，党员委员必须坚决执行，

绝不能自作主张，或以个人的好恶各行其是。在这个党性原则问题

上，不能有丝毫含糊。同时，要做好党外委员的工作，在分组审议

时，要带头发言，发挥主导作用，善于用自己的语言阐述中央精

神，引导党外委员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确保中央的重大决

策和意图在人大得到圆满落实。”34 以党组为中介，使得党领导立

法（自然包括修宪）的效果是，“至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从未否

32 吴邦国：《建立和健全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的组织》，《吴邦国论人大工
作》（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 34-35页。

33 吴邦国：《关于修改宪法问题》，《吴邦国论人大工作》（上），人民出
版社，2017年，第 139页。

34 吴邦国：《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共党员委员的几点要求》，《吴邦国论人
大工作》（下），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 446-4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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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一项党中央授意的法律，也没有哪一部法律未经党中央批准而在

全国人大或常委会中通过的。”35

由此，中共党员在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比例，一

方面可以保证中共的修宪建议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获得认可，从而全

国人大常委会向全国人大提出宪法修改议案，即使全国人大来不及

开会，也可以发动各代表团中的党员，以超过五分之一的代表进行

提议（比如 1993 年 36）。另一方面，这种比例也保证了全国人大以

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宪法修正案。

七、总结及展望

（一）高级领导人的作用

自 1954 年以来的十次修宪，虽然无法确知最初提出修宪者及

修宪时间，但是，形式上对修宪的启动起决定作用的皆是中共中央

高级领导人，比如军委主席、总书记、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他们

在党内的地位（一般情况下排名第一，同时也兼任国家领导人），

直接影响并推动修宪的内容、进程。从修宪历史来看，高级领导人

提出修宪后，往往能够获得中央政治局的同意，此时，高级领导人

的个人意见就转变为中央的意见，从而能够按照相应步骤走完修宪

程序。当然，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党内生活的正常化，否则，有可

能出现“当党内生活不健全的时候，以个人代替组织，个人代替党

委”37，甚至“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

法的挡箭牌”38。

高级领导人这种作用，正如邓小平所言，“社会主义国家有个

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就立即执行，不受牵

35 秦前红：《执政党领导立法的方式和途径》，《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
3期，第 222页。

36 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
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第 138页，第 140页。

37 胡耀邦：《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主义者》，《胡耀邦文选》，人民出版
社，2015年，第 232页。

3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
献出版社，2015年，第 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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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39“我们做某一项决定，可立即实施”。40 可以预见，以后

修宪，也离不开高级领导人的影响。

（二）修宪的历时

在国家的正常时期，如果没有大修，那么，修宪的历时一般会

在 5 个月以上 1 年之内，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时间内可以有充分的

酝酿、讨论、听取并改进修宪建议，从而保证宪法质量。另一方

面，若长时间讨论，不利于修宪的效率。

（三）修宪的程序

尽管存在历时的不同，但 1982 宪法以来的历次修宪基本都遵

循的程序是：高级领导人提出修宪——中央同意——成立中央修宪

小组——起草修宪内容——中央确定修宪内容草案——中央征求各

方意见（特别是地方人大常委会党组、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

学界尤其是法学界）——中央确定修宪内容——中央向人大常委会

提出修宪建议——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建议——人大常委会向人大

提出修宪草案——人大通过。

若修宪时间持续较长（如 1982 年、2004 年），则上述程序基

本全部覆盖。否则，有可能使得个别程序的落实流于形式，影响修

宪的质量。另一方面，我国现行《立法法》并没规定修宪程序，宪

法对修宪程序规定较为简单，且不能覆盖上述过程。上述过程虽可

视为“成文宪法中有不成文的部分”41，但为保证修宪质量，上述

程序有必要成为制度化的法律或党内法规。因此，有必要在历次修

宪的实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以《立法法》为参照，将修宪程序规

范化、制度化。

3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
献出版社，2004年，第 1,195页。

4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
献出版社，2004年，第 1,210页。

41 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第 2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
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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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宪标准

可以说，宪法是对生活实践变动的确认，但并非所有的生活实

践的变化都会在宪法中有所反映。历次修宪均强调的一个标准是，

修改宪法要非常慎重，严格掌握，可改可不改的不改，有争议的

问题不改，只对非改不可的才进行修改。42 而哪些可改，哪些不可

改，哪些有争议，最终会取决于中央（主要是中央政治局），或者

个别高级领导人（比如 1988 年的修宪）。

（五）修宪过程的公开性

立法中的公开，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修宪作为立法的重要

方式，自然也不例外。纵观中共领导的十次修宪，可以说，如果修

宪历时时间较短，则公开程度就低，修宪历时较长，公开程度会较

高，更为重要的是，修宪过程越公开，公众的参与度就越高。在此

意义上，如何在修宪的历时范围内，通过修宪过程的充分公开，以

体现立法民主，亦是未来修宪所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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